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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拟将待定项目及《印象•沙家浜》驻场实景演出项目（以下简称“《印象•沙

家浜》”）的用途变更为用于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或者“弘润天源”）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变更募

集资金总计48,930.72万元(含利息)。本次收购弘润天源51%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90,775.32万元人民币，上述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将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

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3.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事项已经 2019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4.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

定，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如果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事项未获股东大会通过，本次交易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收购价款。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5.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1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834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890万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1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23,379,000.00 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4,689,636.01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寅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资，并出具“寅验[2011]3031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 

根据《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

集资金用途、公司 201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2012 年 12 月 11 日公告编号：

2012-55）、公司 2015年 1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部分首发募投项目完工并将结余募集资金转为对车用换热器及暖风机生产基

地项目投资的议案》（2015 年 1 月 27 日公告编号：2015-06）及公司 2016 年 3

月 3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2016年 3月 28日公告编号：2016-21），公司 201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承诺

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

额 
建成时间 

转入待定

项目专户

金额 

原募集

资金专

户余额 

1 

新增汽车散

热器生产线

项目 

15,590.39 15,590.39 16,478.60 
2014年 12

月 31 日 
0.00 0.00 

2 

车用换热器

及暖风机生

产基地项目 

7,178.57 6,776.37 6,776.37 
2015年 12

月 31 日 
278.70 0.00 

3 
技术中心升

级建设项目 
4,700.00 4,700.00 4,854.34 

2015 年 8
月 31 日 114.68 0.00 



 合计 27,468.96 27,066.76 28,109.31 —— 393.38 0.00 

鉴于“新增汽车散热器生产线项目”、“车用换热器及暖风机生产基地项目”

和“技术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均已建设完成。2017年 3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入待定募投项目专户的

议案》，同意将上述三个募集资金项目专户余额合计 393.38 万元(含利息）全部

转入待定项目专户，并将 2011 年度首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全部注销。 

2、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55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72,621,722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8.01 元，募集资金总额

581,699,993.22 元，扣除发行费用 15,941,502.2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565,758,491.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资，并出具“大信验字【2014】第 4-00017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 

公司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备案情况 

1 
乘用车中冷器生产线

项目 
10,509.44 10,509.44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备案（桂工信装备函[2013]1496 号） 

2 
乘用车空调冷凝器、

蒸发器生产线项目 
23,930.37 23,930.37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备案（桂工信装备函[2013]1495 号） 

3 补充流动资金 - 22,136.04  

合计 56,575.85  

2016 年 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2016年 3月 3 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乘用车空调冷凝器、蒸发

器生产线项目”， 并将该项目已投入的土建及检测设备共计 1,900.05 万元由“乘

用车中冷器生产线项目”承继，尚余募集资金 23,231.63 万元，其中 4,248.92

万元变更投入“注塑件生产基地二期技改项目”，其余 18,982.71 万元转入待定

项目专户；同时，对“乘用车中冷器生产线项目”的投资规模进行调整，经上述

调整后，“乘用车中冷器生产线项目”的总投资规模由原来的 10,509.44 万元调

减为 8,489.53 万元，节省资金 4,366.86万元，其中 2,019.91 万元变更投入“注

塑件生产基地二期技改项目”，剩余 2,346.95万元转入待定项目专户；“注塑件

生产基地二期技改项目”由“乘用车空调冷凝器、蒸发器生产线项目”的 4,248.92

万元变更投入、“乘用车中冷器生产线项目”的 2,019.91 万元变更转入及“车

用换热器及暖风机生产基地项目”的 199.63万元变更投入。 

鉴于“乘用车中冷器生产线项目”及“注塑件生产基地二期技改项目”均已

建设完成。2017年 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部分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入待定募投项目专户的议案》，同意将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乘用车中冷器生产线项目”节余的 1,359.82 万元和“注塑件生产基地

二期技改项目”节余的 2,588.80 万元，合计 3,948.62 万元转入待定项目专户。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承诺

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

额 
建成时间 

原募集资

金专户余

额 

1 补充流动资金 22,136.04 22,136.04 22,637.90 
已使用完

毕 
0.00 

2 
乘用车中冷器

生产线项目 
10,509.44 7,619.20 7,619.20 

2016年12

月31日 
0.00 

3 

乘用车空调冷

凝器、蒸发器生

产线项目 

23,930.37 - - 已终止 0.00 

4 

注塑件生产基

地二期技改项

目 

- 4,015.30 3,815.18 
2016年12

月31日 
350.32 

5 待定项目 - 23,207.51 0.08 不适用 29,375.65 

合计 56,575.85 56,978.05 34,072.36 - 29,725.97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乘用车空调冷凝器、蒸发器生产线项目”和“乘

用车中冷器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注塑件生产基地二期技改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50.32 万元（用于支付合同尾款），待定项目专户余额为

29,375.65 万元（含首发及 2014 年非公开时不同时点转入待定项目专户资金产

生的利息金额）。 

3、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90 号)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采取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杨竞忠、贺立德、覃晓梅、黄生田 4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

33,994,588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37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 590,485,993.56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4,344,682.97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5]第 4-00068号）予以验资。 

（2）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投资《远

去的恐龙》大型科幻演出项目及《印象•沙家浜》驻场实景演出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募

集总额 

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 
建成时间 

1 
《远去的恐龙》大型科

幻演出项目 
40,390.30 40,237.46 1,292.24 2017 年 12月 31 日 

2 
《印象•沙家浜》驻场

实景演出项目 
17,044.16 15.76 19,555.07 已终止 

合计 57,434.46 40,253.22 20,847.31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远去的恐龙》大型科幻演出项目已建设完成，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 40,237.46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292.24 万元（含利息）；

《印象•沙家浜》驻场实景演出项目尚未投入建设，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5.76 万



元（属于前期研究评估费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9,555.07 万元（含利息）。 

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印象•沙家浜>募投项目的议案》，决定终止实施《印象•沙家浜》驻场实

景演出项目。 

（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 

鉴于公司 201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及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已完成/终止，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待定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9,375.65 万元（含

利息）及《印象•沙家浜》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9,555.07 万元（含利息）的

用途变更用于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润天源”

或“标的公司”）51%股权。本次股权收购交易金额为 90,775.32 万元人民币，本

次变更募集资金总计 48,930.72 万元(含利息)，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将通过自有或

自筹资金解决，收购完成后弘润天源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本次变更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 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实施。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公司主营业务面临困局，原有募投项目不及预期 

在国内的汽车领域，2018 年特别是下半年汽车行业开始出现下滑，公司产

品配套的车型也出现了下降，收入下滑和盈利能力下降的双重影响导致公司

2018 年业绩大幅下降、2019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预计出现亏损。依据目前国内汽

车行业的市场情况，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公司的主业面临困难局面。 

在文化演艺业务领域，《远去的恐龙》项目由于前期投入较大，每年固定成



本较高，目前仍处于市场培育期，预计未来的经营业绩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由于

国家体育馆将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比赛场馆，为配合举办国家冬奥会对国家

体育馆的改造计划，依据印象恐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与国家体育馆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的协议，《远去的恐龙》已于 2019年 4月 8日起暂停演出。鉴于公司在文化

演艺领域的转型不及预期，公司已终止了《印象•沙家浜》项目投入。 

2、公司拟通过多元化战略实现业务转型，提升综合竞争力 

公司亟需进行产业转型，引入发展前景好、盈利能力强的新兴产业，以保持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经过考察，公司认为生物技术

及大健康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为一家致力于健康管

理、个性化细胞技术研发、临床转化研究与应用的生物高新技术企业，本次收购

完成后，公司将进入细胞生物技术领域，推动公司向大健康产业发展，逐步实现

业务的战略转型，提升公司整体竞争优势，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停建了部分募投项目，目前，公司仍有部分募集

资金闲置，未能得到有效的使用。通过变更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有较高

收益的新兴业务，公司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股东创造更大的利益。 

4、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水平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标的公司 2017年、2018 年合并报表层面实

现营业收入 33,806.52万元、28,986.38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94.91 万元、15,601.76万元。同时，王安祥女士承诺标的公司 2019年-2021

年合并报表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因此，标的公司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通

过本次收购，可以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水平。 

综上，由于公司主业面临困局，前期募投项目不及预期，公司拟通过此次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主动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实现业务多元化和战略转型，进而提

升公司整理盈利能力和抗风险水平。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标的公司 51%

股权，风险整体可控，有利于公司及时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公司拟支付现金收购弘润天源 51%股权。交易对方为莒南恒鑫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刘楚、莒南弘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金运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刘奇。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51%股权，成为标的

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沪众评报字〔2019〕第 0186 号评估报告，标的公司 100%

股权评估价值为 178,000.0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

的交易作价为 90,775.32 万元。根据协议，公司将分期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

款，支付时点分别为自弘润天源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本协议所涉股权的变更

登记手续后一个月内、两个月内和六个月内。 

序号 收购方 转让方 交易标的 交易价格（万元） 

1 

八 菱 科

技 

莒南恒鑫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标的公司 16.67%股权 29,672.60 

2 刘楚 标的公司 14.74%股权 26,230.02 

3 
莒南弘润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标的公司 13.28%股权 23,629.03 

4 金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4.21%股权 7,494.54 

5 刘奇 标的公司 2.10%股权 3,749.13 

合计 标的公司 51.00%股权 90,775.32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开拓路5号2层B222室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02月01日 

法定代表人 王安祥 

注册资本 4,8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85134238Q 

经营范围 从事细胞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健康



管理（需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医疗器械Ⅰ、Ⅱ类；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食品。 

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弘润天源是一家致力于细胞技术研发、临床转化研究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的生

物高新技术企业。标的公司依靠自有研究力量以及与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

合作，致力于细胞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目前已拥有了先进的干细胞平台技术、

免疫细胞平台技术、细胞储存技术和免疫功能分析技术。标的公司是北京市高新

技术企业，通过了 ISO 9001:2015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弘润天源主营业务是为医疗、科研及美容等机构客户提供细胞分离、检测、

培养以及与细胞技术有关的委托研究和服务等；同时利用先进的细胞生物技术平

台为高净值客户提供细胞储存以及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达到科学预防疾病、

延缓免疫衰老、提高生活质量等目的。 

弘润天源主要产品分为两大类：一是细胞技术服务，具体包括：免疫细胞储

存、成纤维细胞储存、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细胞/原生蛋白委托培养等；二是

健康管理服务，具体包括：健康评估检测、肿瘤预警检测、肠道功能初级评估检

测、器官功能调理等。 

3、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50,010.88 32,143.21 

非流动资产 21,151.59 19,685.48 

资产总额 71,162.47 51,828.70 

流动负债 12,345.72 9,631.13 

非流动负债 3,623.31 2,605.89 

负债总额 15,969.03 12,237.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193.43 39,591.6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8,986.38 33,806.52 

营业利润 18,240.49 24,680.34 

利润总额 18,242.70 24,678.87 

净利润 15,601.76 20,994.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 

15,601.76 20,994.91 

（三）项目的可行性及风险分析 

1、项目可行性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制造及文化演艺业务。在传统的汽车零部件领域，

今年特别是下半年汽车行业开始出现下滑，公司产品供应的车型也出现了下降，

收入下滑和盈利能力下降的双重影响导致公司 2018 年经营业绩预计同比下滑

60%-90%。依据目前国内汽车行业的市场情况，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公

司的主业面临困难局面。在文化演艺业务领域，《远去的恐龙》项目由于前期投

入较大，每年固定成本较高，目前仍处于市场培育期，预计未来的经营业绩仍然

具有不确定性。公司亟需进行产业转型，经过考察，公司认为生物技术及大健康

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细胞技术研发、临床转化研究以及健康

管理服务的生物高新技术企业，具备较强盈利能力，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财务报

表，标的公司 2017 年、2018 年合并报表层面实现营业收入 33,806.52 万元、

28,986.38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94.91 万元、15,601.76

万元。同时，王安祥女士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2021 年合并报表净利润累计不

低于 6亿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进入细胞生物技术领域，推动公司向大健

康产业发展，逐步实现业务的战略转型，提升公司整体竞争优势，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 

本次公司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次收购可能因下列事项的出现而发生交易暂停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采取了保密措施，但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仍存在因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等情况而致使本次交易被暂停、中

止或取消的可能。 

（2）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高的风险 

本次收购的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为 55,193.43万元，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78,000.00 万元，评估增值 114,806.57 万元，增值率为 208.01%。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的评估增值幅度较大，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勤勉、尽责，并严格执

行了评估的相关规定，但仍可能出现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特别是

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监管变化，未来盈利能力达不到评估时的盈利预测水平，导

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3）标的公司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风险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协议，王安祥对标的公司未来业绩作出了承诺，承诺在

未来三年（2019 年-2021 年），标的公司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在业

绩承诺期内，如标的公司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累计净利润数额，

则业绩承诺人将按照协议的相关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如果未来标的公司在

交易完成后出现经营业绩未达预期的情况，则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

盈利水平。 

（4）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管理整合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标的公司是一家

致力于细胞技术研发、临床转化研究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的生物高新技术企业。考

虑到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在细分业务、运营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

异，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否在短期内对标的公司进行有效的管理整合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5）商誉减值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



额，应当确认为商誉。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确认较大金额的商誉，在未

来每年年度终了时需要进行商誉减值测试。若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

则本次收购标的资产所形成的商誉将存在减值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1、收购交易总投资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沪众评报字〔2019〕第 0186 号评估报告，标的公司 100%

股权评估价值为 178,000.0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

的交易作价为 90,775.32 万元。 

2、弘润天源的财务预测 

根据评估机构提供的财务预测，弘润天源未来营业收入、净利润等预测情况

如下： 

项目\年份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营业总收入（万元） 30,139.00 37,221.00 41,522.00 

净利润（万元） 16,020.02 20,815.83 23,441.58 

根据上述财务预测，标的公司具备较强盈利能力。同时，王安祥女士承诺标

的公司 2019 年-2021 年合并报表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因此，标的公司是一

家致力于细胞技术研发、临床转化研究以及健康管理服务的生物高新技术企业，

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通过本次收购，可以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

水平，提高全体股东的投资回报。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北京弘润天源

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事宜，是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对本次收购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符合



公司未来发展需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本

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的议案。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收购北京弘润天

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事宜，是基于目前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

司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的

议案。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截至目前，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本次变

更的募集资金需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使用，并提请投资者特别关

注《公司关于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披露的相关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5．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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